
 

1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會 議 記 錄 

 

壹、 會議事由：第九屆第四次勞資會議 

貳、 會議時間：114 年 12 月 29 日(一) 下午 13:30~14:30 

參、 會議地點：總公司二樓 203 會議室【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55 號】 

肆、 會議主席：林温祥 

伍、 出席人員：資方代表－林温祥、謝明佑、黃漢傑、沈思羽 

          勞方代表－李朝書、柳美杏、李鈺銹、吳盈儒、莊羽宸 

陸、 缺席人員：資方代表－廖素慧 

柒、列席人員：李晉宏、丁靖祐、黃欣怡 

捌、會議議程： 

一、 主席報告 

二、 報告事項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 制服材質問題建議案: 

(1) 由於 2026 年 7 月預計更換新式樣制服，目前規劃 CT 排汗及抗 UV 材質

小批量各採購 1000 件。 

(2) 因有兩種材質可供選擇，建議未來在總務系統上需特別註記 CT 排汗材

質跟破盤 T恤相同，以方便同仁判斷。 

2. 2026 春節期間門市營運規劃案: 

目前規劃考量各區近 3年營業狀況，篩選業績相對落後的門市過年期間 (除

夕~初四)規劃店休，並適度調配想上班的同仁至正常營運的門市。相關排班

由各部營業主管進行規劃，並需呈二位副總核准。 

3. 提高過年開工紅包案: 

搭配農曆過年店休規劃，初一、初二春節紅包金額調整為出勤同仁 500 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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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門市人員銷售禮券辦法建議案: 

 依提案調整為以累計單月金額核發服務費，另增加 20 萬~39.9 萬、40 萬 

  ~79.9 萬級距，如下圖示。 

單月累計金額(含稅) 

(以成交價列計，非禮

券及提貨券面額) 

服務費 

20 萬~39.9 萬 200 元 

40 萬~79.9 萬 500 元 

80 萬~149.9 萬 1,000 元 

150 萬~299.9 萬 2,000 元 

300 萬~499.9 萬 3,000 元 

500 萬以上 5,000 元 

5. 台獎規劃建議案 

(1) 針對高單價及策略銷售品項(如滾筒、洗衣塔、大尺寸電視及廚房五

機……)，將檢視並調整台獎內容，並優化營業同仁與店長之獎金配置比

重，以激勵銷售。 

(2) 本案需進行各品項試算及跨部門作業配合，預計於 2026 年第二季推動。 

6. 公傷假認定建議案 

經諮詢外部法顧，若公司先行核給公傷假，當勞保局最終審定結果不符（如

未核准或天數減少）時，依《災保法》第 88 條規定，將衍生無法回溯調整

假別之適法性爭議。故維持現行機制（以勞保局核定為準），惟公司將優化

送件流程，協助同仁縮短申請審核之等待期。 

三、 討論事項 :  

1. 有關「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修正，提請討

論。(李朝書代表提案) 

【說明】 

(1)「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於 114 年 9 月 19

日修正，如附件一。 

(2)前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 

(3)「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Q&A 

【建議】  

(1)公司應以不出勤為原則，以保障勞工生命安全。加強各級主管有關勞動法遵

意識，落實依法依規。 

(2)公司若要求出勤，應提供通勤協助，例如交通工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協

助。若勞工因故無法依原定方式通勤，有搭乘計程車的必要時，公司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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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費用。 

(3)公司若要求出勤，除當日工資照給外，宜加給工資或補休。 

(4)公司應在勞動契約、工作規則中約定通勤協助內容。透過團體協約協商，進

行充分溝通。共同研擬出符合勞資雙方利益的解決方案，有效避免勞資爭議，

並建立和諧的勞動關係。 

        【決議】 

         (1)啟動盤點高風險門市 

            加強控管容易受颱風、豪雨及淹水等天然災害影響之高風險門市。 

         (2)強化展店風險評估 

            公司於選址階段即應預先掌握可能的天災風險，提前採取防護或因應措施            

確保安全。 

         (3)明確颱風天出勤依據準則 

颱風天出勤以安全為最高考量，由門市店長及營業主管依據即時氣象報告、

當地實際風雨狀況、門市過往災害紀錄及天災風險值，綜合評估並隨時動態

調整修正。 

         (4)營業中如遇人身安全威脅時(如颱風、暴雨、地震、火災或其他危害人身安

全之事件)，請同仁以個人安全至上，立即撤離，並於安全退避後回報主管。 

         (5)若無法依原定方式通勤，依現有費用報支規範，可依會計科目-差旅交通費

申請費用。 

2. 天災假建議事由(吳盈儒代表提案) 

【說明】 

公司面對天災假的問題，公司授權由南北處兩大副總決策放假與否?由於全球暖

化關係，颱風路徑不斷修正，各地的風雨也都不一樣，各部再仰賴店長回報，部

主管再回報風雨狀況，常常導致錯估情勢，以致於連帶影響上層主管決策錯誤，

常常發生公司宣佈下班時，風雨已經變大，導致人員無法回家，當颱風遠離時，

公司通知人員上班，但此時颱風剛要出去，風雨正強，上班途中也有發生職災的

風險。 

記得當年 88 風災時，旗山門市也因為溪流潰堤，導致門市淹水一層樓高，門市

人員緊急跑上 2 樓倉庫才能倖免於難，11 月的鳳凰颱風，又導致宜蘭蘇澳大淹

水，導致 2 名宜蘭蘇澳門市人員受困，在在顯示公司在面對天災決策回報上面

明顯有重大缺失，建請公司能建立相關天災假 SOP，保障門市人員上班安全，不

要等到憾事發生，再來檢討已來不及，公司還要面對家屬的法律訴訟。 

查公司相關出勤辦法，內勤人員在政府宣佈停班停課時，即可不用上班，反觀外

勤門市人員還要冒著風雨上班，希望公司重視職場安全，改善內外勤不同調的

問題，保障所有同仁上下班安全。 

【建議】 



 

4 
 

 建請公司建立相關天災假 SOP。 

【決議】 

同議題 1。 

3.天災假建議事由(莊羽宸代表提案) 

【說明】 

11/11 鳳凰颱風共伴效應造成宜蘭羅東蘇澳淹水，其中蘇澳最爲嚴重，水淹一層

樓高，並造成蘇澳門市 2 名同仁受困 2 樓，直到凌晨三點才回到家，且員工的

車也慘遭滅頂成了泡水車，員工身心創傷財產損失，足感心幸福企業完全是口

號，當天已停班停課但所有同仁一樣準時上班，因主管不宣布同仁無所適從，

甚至以年終威脅，爲不讓員工心生恐懼，爾後強烈要求比照內勤所有同仁一致

停班，這才是全體一致的幸福企業。 

【建議】  

(1)當政府機關宣布停班，所有同仁適用，不分內外勤。 

(2)如因颱風變化要同仁上班，當日應給雙薪或擇日補休一天及交通費。 

【決議】 

同議題 1。 

4.職災相關 SOP 建議案(吳盈儒代表提案) 

【說明】 

(1) 公司於去年更改職災相關辦法：工作場所發生職災事件，直接認定職災，

通勤職災則需經勞保局認定才可請公傷假，嚴重影響員工權益及生計!!

建議公司應先給予公傷假，如若勞保局未核准再跟當事人協調處理，而

不是回覆當事人，可以去申請公司急難救助貸款?? 

(2) 依現行勞基法 59 條規定，雇主針對職災有其補償之責任。 

(3) 災保法也有相關雇主應負責任。 

(4) 因執行公司指派任務受傷，原本就屬於公傷假，公司沒有協助職災當事

人處理相關問題？反而刁難職災當事人假別，公司此舉等於給職災當事

人二次傷害，請公司相關部門務必了解相關職災法令，不要自行解讀，

造成職災當事人困擾。 

【建議】  

公司制定相關職災 SOP 處理準則，讓相關權限主管/人員可以依循。 

【決議】 

依上述報告事項第六案-公傷假認定建議案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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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級晉升制度與年度調薪建議事由案(吳盈儒代表提案) 

【說明】 

(1)公司的晉升制度:今年度公司開始著手晉升制度優化，推行職級晉升制度， 

公司終於有傾聽到基層的心聲，值得肯定，但有接獲同仁反應，他有考過

職級晉升調薪ΟΟ元職務加給，但公司 2024 年全員調薪，本薪調到ΟΟ

萬，卻包含職務加給，這些考過晉升的夥伴，反而因為職務加給，影響調

薪的幅度。 

(2)公司的年度調薪制度:勞資會議一直建議公司制定相關的年度調薪制度應 

該公開透明，讓所有員工可以依循公司制定目標去努力，達成公司賦予目

標，這也能夠凝聚員工向心力，讓新進員工看到公司的願景，進而增加留

任意願。 

(3)另外也接獲會員反應，公司最近招聘新進員工本薪ΟΟ萬+伙食津貼ΟΟ

千，但一個資深員工本薪只有 XX 萬 XX 千+伙食費 XX 千，這讓其他員工相

對感受不好，這跟公司調薪制度一樣，難道公司的營收只靠少數績優員工

達成??而不是全體員工努力達成，也不是因為招聘困難，就提升 20%新人

薪資，而忽略剩下 80%的人，希望公司在做決策時，能夠傾聽一下基層心

聲。 

【建議】 

公司召開員工座談會，傾聽基層員工訴求與心聲。 

【決議】 

(1) 依公司既有調薪晉升機制，會綜合考量營運績效、市場趨勢與個人表現

進行評估。 

(2) 另人資部及與會的營業單位主管(含店長)確認自 2025/1 的新進人員核

敘標準，與提案人所提說明(3)不同，應為提案人認知的資訊偏誤。 

6. 針對退休金加班費算法違反現行法規建請討論(吳盈儒代表提案) 

【說明】 

針對退休員工加班費金額及天數換算問題，有違反相關勞動法規，經當事人

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市府已回文當事人，公司涉有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請公

司立即就原退休辦法條文修正，並與當事人協商處理，條文修正部分也請與

工會協商，讓退休員工能夠獲得保障。 

【建議】  

更正現行公司退休辦法。 

【決議】 

本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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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個案爭議，雖經勞資爭議調解，因雙方對法令見解不一而未成立。

惟後續經主管機關於 10/13 進行勞動檢查，針對退休金中之特休折算

及平均工資計算方式，確認本公司並無違法，亦無裁罰紀錄。 

(2) 提案所指「違反現行法規」一節，應屬對相關函釋與法令之誤解，本案

經主管機關查核已釐清爭議。 

(3) 公司現行優惠退休辦法已明列於工作規則，並經新北市勞工局核備在案，

確符法令規範。 

 

四、 建議事項 (臨時動議) 

1. 南港 DC 建物修繕 

南港 DC 擺放資訊類商品的上方無天花板遮蔽，鋼筋外露的水泥塊有剝落的   

危險，因非工務部修繕的範圍，有通知房東(全聯)處理但無果。還請公司出   

面協助與房東(全聯)溝通，以保護同仁、顧客及商品。 

 當日 16:00 回覆已通知全聯處理。 

2. 遴選新年度勞方主席 

   推舉吳盈儒代表為 2026 年度勞方主席。 

 

 

 

主席：                   人資主管：               承辦人： 

92831
印章

92831
印章

92831
印章


